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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

	
	
	
	
	直接取消审批
	审批改为备案
	实行告知承诺
	优化审批服务
	
	

	采矿权新立、延续、变更登记发证与注销登记
	采矿许可证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》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》《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》
	县级以上地方自然资源部门
	
	
	
	√
	按照有关授权，将省级自然资源部负责的部分采矿权延续、变更、注销登记等事项的审批权限调整。根据《湖南省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行动方案（2019－2021年）》的通知（湘政办发〔2019〕54号）文件精神调整审批权限，按照省统筹规划、省市两级发证的原则，新设采矿权储量规模大中型和已设采矿权扩界后储量规模大中型的，由省自然资源厅审批发证；小型及以下的，由市州自然资源部门审批发证。
	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对违法违规采矿的要依法查处并公开结果。2.利用有关信息系统实现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等，加强对采矿权人行为的监管。


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“证照分离”改革事项清单

